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条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问题， 将是特区之外效力的问题， 这是深圳

个人破产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先天不足。

正是如此， 美国破产法从 1800 年起就采取

了联邦法的形式， 因为当时的立法者已经意

识到， 各州制定破产法将破坏市场的统一，

影响州际贸易的发展。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先

行先试、 探索实践的基础上， 全国性自然人

破产立法势在必行。 展望我国未来的自然人

破产立法，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立法体例的选择

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应该采取深圳的单

独立法例还是统一立法例？ 深圳个人破产条

例一共 173 条， 这种单独立法例更好地考虑

到破产个人而不是企业的特殊需求， 如需要

借助社会机构的转介服务等。 相对于一般的

破产程序， 这些服务更容易附加到特别程

序。 统一立法例的优点是， 有些自然人破产

案件牵涉复杂的破产问题， 有时企业破产转

换到个人破产处理是必要的。 个人破产和企

业破产的统一立法使得二者之间这些类型的

重叠更容易管理。

由于企业破产法修改被列入全国人大立

法规划的第二类项目，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

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将自然人破产

写入此次企业破产法修改， 可以尽快地在我

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事实上，这也是目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计采用的立法体例， 即在

企业破产法修改稿中增加自然人破产一章。

适用范围的大小

全国自然人破产立法是采取分步走模式

还是一步到位模式， 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一

是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各地居

民负债率差距较大； 二是要考虑到我国目前

信用咨询体系的不健全是否影响到消费者进

入破产程序的问题， 并且消费者只要有健康

的身体， 稳定的工作， 就应该有能力清偿债

务， 和解也许是一种更为合适的选择； 三是

即使破产程序适用于消费者， 要考虑商人和

消费者是否应区别对待。 因为消费者和商自

然人毕竟在滥用破产程序的可能性等方面存

有区别。

免责期限的长短

我国未来的自然人破产立法应该是按照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采用折衷的三年免责考察

期还是其他期限， 有不同的观点。 如金春老

师在 《个人破产立法和企业经营者保证责任

问题研究》 中提到， 从保障企业家创新创业

的角度出发， 免责期限不应超过一年； 王欣

新老师提出了最长六年期间的观点。 全国立

法采用宽松还是严格的免责期限， 是一个需

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因为即使破产法已经通

过其他制度设计搭建了严格的防范债务人逃

债的框架， 破产免责期限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指标。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破产免责期限是

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本文认为， 虽然今天

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模

式，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与国际接轨采取

较短的免责期。 因为商业信誉的建立是需要付

出沉重的代价的。 正是由于早期破产法发展过

程中对债务人采取的曾经严厉的措施， 才带来

今天西方社会对商誉的极度重视。 在我国目前

诚实信用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社会大众普遍

担心自然人破产法成为债务人逃债工具的背景

下， 免责考察期或应该更为严格， 避免造成债

务人对合同义务的不尊重。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

建立绝不是为了动摇信用体系， 而是为了让金

融市场更加顺畅运行。

程序类型的设计

全国性的统一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可充分

利用企业破产法的程序类型。 从深圳个人破产

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到， 自然人破产程序，

包括破产清算程序、 破产重整程序等中的许多

条款与企业破产法相通， 未来统一立法时， 完

全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破产中的相关规定。 并

且， 企业破产重整程序中可将企业破产时遇到

的企业经营者保证问题作出一并规定， 从而节

约程序成本， 这也是统一立法的优势。

未来全国立法， 我们仍然需考虑和解程序

是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的问题。 如果保留和解

程序， 是否采取深圳模式； 如果采取深圳模

式， 我们现有的庭外和解程序是否应该作出必

要的改造。 我国目前的庭外和解， 只是一对一

的模式， 是不能适应破产程序所需要的一对多

的庭外和解要求的。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设立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设立是深圳个人破产

条例的一大亮点， 未来全国立法， 也面临着是

否设立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问题。 虽然许多英

美国家采用了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以区分破产审

判职责和破产行政管理职责， 但事实上， 也有

很多国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 而是通过管理人

承担更多职责， 债务人代理律师承担更多事

务， 以及市场机构的介入来解决法官办案压力

的问题。 建立全新的、 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机构

可能要面临巨大的成本问题。 至少在最初阶

段， 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和保持程序简单更

有优势。 当然， 深圳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运行

实践将为未来全国立法提供更多经验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的出台是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 条例提出了许多

重要措施和制度创新。 展望未来全国立法， 应

该注意到不同国家、 地区、 团体， 甚至个人，

对债务、 风险及债务免责的宗教、 道德、 文化

及经济意义等的看法差异极大， 我们应该尊重

这种差异。 与其他商事法律相比， 自然人破产

立法应该更注重本土化。

（作者系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秘书

长、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的本土化构建
殷慧芬

2020 年 8 月 26 日下午， 深圳市通过了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以下简称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 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根据条例， 在深圳居住且参

加深圳社保连续满三年的人， 因生产经营、

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不抵

债的， 可以依法进行破产清算、 重整或者和

解， 经过三年受到严格行为限制的免责考察

期，可免除其剩余债务。深圳个人破产条例是

我国第一部个人破产法律文件， 它旨在解决

个人债务无法清偿，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

从法律上来说， 个人债务无法偿还， 可

以通过签订补充合同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

是，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签订补充合同经常

遇到一定的困难， 因此， 有必要通过司法机

关介入， 处理债务清偿问题。

司法机关的介入与配合

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原理是， 个人无法

偿还债务， 但是又不能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

同，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要求

法院宣布进入破产程序， 债务人必须承诺签

订偿还债务的协议， 而债权人则愿意在偿还

债务协议的基础上， 允许债务人在一定范围

之内开展经济活动。 但是， 如果债务人没有

履行协议， 或者以实际行动拒绝履行协议，

那么， 司法机关可以依照破产规则， 进行清

算， 并且限制债务人的行为。

个人破产法的意义就在于， 如果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将拒不履行债务的

行为人绳之以法， 限制其人身自由， 那么，

债权人的债权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如果债权

人允许破产， 那么， 债务人有可能依靠自己

的能力， 偿还债务。

各国个人破产法都规定债务人自己可以

提出破产申请， 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破

产申请。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 应当对个

人财产进行必要的管理， 防止个人转移财

产， 逃避义务， 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根据深圳个人破产条例， 自人民法院作

出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之日起至作出解除

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之日止， 除确因生活

和工作需要， 经人民法院同意外， 债务人不

得有下列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

或者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高铁以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

（二）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以及三星级以上

宾馆、酒店等场所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机

动车辆；（四）新建、扩建、装修房屋；（五）供子

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六） 租赁高档写字

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七）支付高额保

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八） 其他非生活或者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可以说， 法院受理个人破产案件之后，

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 何时停止或再次可

以从事消费活动， 均由法院作出决定。

一些学者认为， 法院应当限制债务人的

消费行为，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防止债务人

拒绝履行债务， 从而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到

损害。 不过，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 对个

人行为进行监管， 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国

仍然处在身份社会， 一些债务人宣告破产之

后， 可能不是直接消费， 而是利用其父母或

者亲朋好友名义消费， 这就使得破产监管变

得异常困难。 因此， 在没有建立社会征信体

系之前， 制定个人破产法、 面临的最大挑

战， 就在于无法从根本上对债务人的行为实

施有效监管。 譬如， 一些债务人经营之前，

就已经办理离婚手续， 将自己的所有财产， 转

让给自己前妻， 所有的生活开支和交通工具都

由前妻提供。 这对于追究债务人的责任极为不

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逃避个人债务形

式多种多样。 债务人往往利用自己的亲朋好

友， 规避商业风险， 逃避债务。 如果制定个人

破产行为规范， 但是， 却没有实施有效的监

管， 那么， 想要贯彻落实个人破产的有关规

定， 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个人破产规则得

不到有效执行， 那么， 制定个人破产规范就没

有实际意义。

少数学者提出， 能否采取电子监控的方

式， 对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实施有效的监控？ 如

果债务人没有履行自己的债务而从事消费活

动， 那么， 债权人可以及时的报告， 法院应当

采取措施， 防止债务人进行奢侈性消费， 损害

债权人的利益。 由于采用电子监控的方式， 涉

及个人权利保护的问题， 因此， 从目前各国个

人破产的规定来看， 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限制

债务人的消费行为或者经营行为。

明确破产阶段的权利义务

深圳特区经济发达， 又有经济特区立法

权。 2020 年 8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意见》 就提到， 在对深圳的战略定位中明确

提到要打造法治城市示范，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

立法权。 所以， 深圳制定个人破产规则具有可

行性。 如果债务人利用规则， 逃避债务， 损害

债权人的利益， 那么， 法院可追究债务人的法

律责任。

由于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市场竞争中， 优胜劣汰， 已经出现一些破

产的个人。 如果不制定个人破产法， 那么， 有

可能会导致一些在市场竞争中破产的个人， 永

无出头之日。 颁布个人破产法， 允许个人申请

进入破产程序， 那么， 有可能会促进经济良性

运转。 债务人如果在经营过程中资不抵债， 难

以偿还个人债务， 可以申请破产， 进入破产整

顿程序， 债务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 增加收

入， 并且根据与债权人签订的协议， 履行自己

的债务。

现实生活中， 是否允许债务人以自己的劳

动偿还债务，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些学

者认为， 如果债务人通过劳务活动， 清偿债

务，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障碍。 但是， 也有少

数学者认为， 如果要求债务人履行不适当的劳

务， 那么， 有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发生变化。

譬如， 如果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必须免费为自己

做家务， 那么， 是否会催生社会不道德的行为

呢？ 因此， 对于劳务清偿债务的行为， 个人破

产规则应当作出限制性的规定。

笔者的观点是， 债务清偿的方式可以多种

多样， 之所以在破产整顿阶段签订协议， 就是

要明确彼此在破产阶段的权利义务， 并且由法

院监督执行。 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应当

仔细考察当事人偿还债务能力， 如果当事人不

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那么， 应当及时宣告破

产清算， 而不能久拖不决， 当然更不能在原来

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之上形成特殊的人身依附关

系， 也就是说， 不能要求债务人通过劳务补偿

等方式， 长时间为债权人提供劳务服务。

渐进式改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允许特区

先行先试。 如果深圳经济特区在个人破产领

域， 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那么， 全国人大

常委会可考虑制定个人破产法， 或者修改破产

法， 增加个人破产的内容。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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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制度的司法配套
乔新生

□ 在没有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之前， 制定个人破产法、 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

在于无法从根本上对债务人的行为实施有效监管。 依据深圳个人破产条

例， 法院受理个人破产案件之后， 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 何时停止或

再次可以从事消费活动， 均由法院作出决定。

□ 债务清偿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之所以在破产整顿阶段签订协议， 就是

要明确彼此在破产阶段的权利义务， 并且由法院监督执行。 法院在审理

案件的过程中， 应当仔细考察当事人偿还债务能力， 如果当事人不具有

偿还债务的能力， 那么应当及时宣告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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